附件

《福州市关于扶持演艺经济繁荣发展的暂行办法》2025年度奖励资金审计工作要求 
一、专项审计对象
申报《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福州市关于扶持演艺经济繁荣发展的暂行办法的通知》（榕政办规〔2025〕11号）及《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关于开展〈福州市关于扶持演艺经济繁荣发展的暂行办法〉2025年度奖励资金申报的通知》（榕文旅综〔2026〕5号）奖励资金的单位。
二、专项审计时间
承接专项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须于审计合同生效并交接申报材料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各审计对象的专项审计。
三、专项审计内容
   （一）审计依据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福州市关于扶持演艺经济繁荣发展的暂行办法的通知》（榕政办规〔2025〕11号）及《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关于开展〈福州市关于扶持演艺经济繁荣发展的暂行办法〉2025年度奖励资金申报的通知》（榕文旅综〔2026〕5号）。
（二）审计内容
根据《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福州市关于扶持演艺经济繁荣发展的暂行办法的通知》（榕政办规〔2025〕11号）及《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关于开展〈福州市关于扶持演艺经济繁荣发展的暂行办法〉2025年度奖励资金申报的通知》（榕文旅综〔2026〕5号）文件要求，对相关单位提交的奖励资金申报材料，以查阅资料、现场核验等形式开展审计工作，填写《〈福州市关于扶持演艺经济繁荣发展的暂行办法〉2025年度奖励资金审计表》（附后），并形成审计报告。
《福州市关于扶持演艺经济繁荣发展的暂行办法》2025年度奖励资金审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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